附件1
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闽建〔2024〕2号）和《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闽建金〔202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优化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通知如下：
1、 关于缴存对象
（一）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在职职工，是指在单位中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含外方及港、澳、台人员，包含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有工作岗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六个月以内）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包括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符合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在岗职工，不包括已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离岗职工。
（二）单位不得为非本单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三）劳务派遣单位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被派遣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事宜。未明确的，由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四）年满16周岁以上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并在我市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
（五）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
（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再缴存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缴存住房公积金。
2、 关于缴存基数
（一）新录用的职工从录用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录用当月工资或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录用当月工作未足月的，按照折算后的全月工资作为缴存基数。我市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人员（包含军转干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灵活就业人员在每年公布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额，同一个缴存年度内保持不变。
3、 关于缴存比例
单位上一年度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同一年度福建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可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将缴存比例降低至5%以下，但不可低于1%，缴存比例应取1%的整数倍。单位每次降低缴存比例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
单位经济效益好转或降低缴存比例到期后，应当恢复至正常比例；仍需降低缴存比例的，应当重新申请。
4、 关于欠缴补缴
（一）单位欠缴、少缴或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当按规定补缴。补缴住房公积金时，单位和职工个人应当分别补缴各自应承担的部分。单位补缴职工离职当月住房公积金，可按实际出勤天数发放的当月工资总收入计算。
（二）单位未按照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补缴本通知发布之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补缴本通知发布之月前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按我市原有规定执行，也可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或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确定补缴金额。
（三）职工投诉单位未履行住房公积金建缴或足额缴存义务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明、与被投诉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诉求期间工资收入情况证明等材料。受他人委托办理的，还应提供委托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被投诉单位商事主体登记地不在本行政区域的；
2.被投诉单位存在主体资格灭失（注销）或登记地与经营场所均无法核验的；
3.投诉人以同一事由重复投诉的，或投诉事项已通过或应当通过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或投诉事项已由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受理且未提交新证据的；
4.投诉人与单位双方已就住房公积金补缴事宜达成书面协议并履行到位的。
本通知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我市以往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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